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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地
好
幾
種
媒
體
報
道
了
一
樁
跨
國
婚
姻
解
體
的
故
事
，
有
名
有
姓
，
有
時
間
也

有
地
點
。
女
士
是
華
人
，
男
士
是
英
國
人
。
男
人
提
出
離
婚
的
理
由
令
人
瞠
目
：
厭
倦

了
太
富
裕
的
生
活
。
二○

一
一
年
女
人
進
入
全
英
富
豪
榜
之
際
，
男
人
就
透
露
，
自
己

的
生
活
因
妻
子
的
財
富
而
被
影
響
，
﹁妻
兒
花
錢
大
手
大
腳
﹂
。
如
女
人
買
了
台
五
十

五
吋
的
電
視
機
，
這
即
使
在
中
產
家
庭
，
亦
不
算
奢
侈
，
男
人
卻
認
為
沒
有
必
要

—

原
來
的
那
個
電
視
機
已
很
好
，
為
什
麼
要
新
的
？
因
為
節
儉
，
男
人
一
直
開
輛
舊
尼
桑

轎
車
。
對
於
更
多
的
中
國
富
豪
來
說
，
女
人
也
算
不
上
太
奢
侈
，
但
人
與
人
的
追
求
總

是
不
同
的
。
對
於
平
時
滿
足
於
平
價
酒
，
也
不
喜
歡
名
牌
的
英
國
男
人
而
言
，
妻
子
的

生
活
過
於
鋪
張
奢
侈
，
他
以
為
這
沒
有
什
麼
意
義
。
作
為
典
型
的
英
國
中
產
階
級
，
男

人
習
慣
於
保
持
自
我
節
制
的
消
費
理
念
，
因
此
與
富
豪
妻
子
的
相
處

，
變
成
了
抗
爭
乃
至
離
婚
。

這
是
一
個
﹁傻
男
人
﹂
的
故
事
，
天
下
有
傻
男
人
就
也
會
有
傻

女
人
。程

瑋
收
到
一
個
很
新
穎
很
奇
妙
的
小
禮
物
，
扁
圓
的
形
狀
，
潔

白
潤
滑
，
小
巧
精
緻
，
像
一
個
銀
色
的
貝
殼
。
送
給
她
的
人
解
釋
說

，
這
是
某
個
大
品
牌
專
門
為
女
人
打
造
的
手
袋
燈
。
把
它
放
在
手
袋

裡
，
女
人
在
聽
歌
劇
、
看
電
影
時
，
突
然
想
起
要
在
手
袋
裡
找
東
西

，
只
要
輕
輕
一
碰
，
它
就
亮
了
，
照
亮
了
手
袋
，
照
亮
了
手
袋
裡
的

東
西
，
而
且
不
影
響
身
邊
的
人
。
最
重
要
的
是
，
省
去
了
可
能
出
現

的
翻
找
和
折
騰
，
避
免
了
由
此
產
生
的
壞
心
情
。
程
瑋
決
定
不
用
這

個
燈
。
她
坦
言
喜
歡
送
這
個
禮
物
的
人
，
也
喜

歡
這
個
禮
物
。
但
她
不
喜
歡
這
個
禮
物
透
射
出

來
的
一
種
信
息
—
—
一
種
對
物
質
生
活
的
精
緻

要
求
。
因
為
，
這
種
對
生
活
的
精
緻
和
完
美
的

追
求
，
在
我
們
時
代
已
經
到
達
了
病
態
的
地
步

。
它
甚
至
已
經
開
始
威
脅
到
我
們
居
住
的
環
境

—
—
空
氣
、
土
壤
、
山
川
、
河
流
。
這
類
產
品

，
大
多
屬
錦
上
添
花
，
不
再
具
有
劃
時
代
的
意
義
。
程
瑋
執
意
放
慢

追
求
物
質
需
求
的
步
伐
，
返
回
自
身
，
關
注
內
心
，
多
花
時
間
去
探

索
哲
學
的
智
慧
、
信
仰
的
力
量
和
生
命
的
意
義
。

現
代
化
給
人
帶
來
了
舒
適
，
同
時
也
使
人
失
去
更
多
的
東
西
，

其
中
最
為
嚴
重
的
可
能
就
是
人
的
體
能
和
生
存
功
能
的
日
漸
退
化
！

譬
如
，
對
空
調
的
依
賴
，
就
會
使
人
漸
漸
失
去
抵
禦
寒
暑
的
能
力
。

夏
天
熱
了
，
用
空
調
降
溫
—
—
不
能
抗
熱
；
冬
天
冷
了
，
用
空
調
升

溫
—
—
不
能
抗
寒
；
夏
天
，
躲
在
空
調
房
裡

—
怕
出
汗
；
冬
天
，

又
花
錢
去
洗
桑
拿
—
—
強
迫
身
體
出
汗
！
這
不
僅
是
在
同
大
自
然
對

着
幹
，
也
是
在
同
自
己
對
着
幹
呀
。
常
此
下
去
，
會
有
好
結
果
嗎
？

孟
子
講
做
大
丈
夫
要
做
好
三
件
事
：
﹁富
貴
不
能
淫
，
貧
賤
不
能
移
，
威
武
不
能

屈
。
﹂
其
中
﹁富
貴
不
能
淫
﹂
擺
在
前
面
，
是
因
為
這
是
最
容
易
做
到
的
一
項
。
那
﹁

貧
賤
﹂
和
﹁威
武
﹂
都
屬
於
暴
力
，
作
為
血
肉
之
軀
的
人
，
天
然
是
脆
弱
的
，
當
基
本

的
生
存
條
件
不
能
滿
足
時
，
一
個
人
選
擇
屈
服
於
暴
力
，
只
是
放
棄
做
大
丈
夫
而
已
，

不
應
被
過
多
指
責
。
﹁富
貴
﹂
卻
不
是
暴
力
，
至
多
可
以
被
稱
為
﹁軟
刀
子
﹂
，
本
來

是
不
易
傷
人
的
。
奇
怪
的
是
，
有
不
少
在
暴
力
面
前
﹁鐵
骨
錚
錚
﹂
的
人
物
，
卻
會
想

方
設
法
向
富
貴
跪
拜
。
有
鑒
於
此
，
我
們
身
邊
出
現
一
些
﹁傻
男
人
﹂
和
﹁傻
女
人
﹂

應
當
是
件
大
好
事
，
他
們
是
﹁非
不
能
而
不
為
﹂
的
人
，
絕
不
是
因
為
弱
智
。

理想像風中的燭火，搖
搖欲滅。不能讓理想之光暗
淡下去，還是給大家講個故
事吧。

一九八八年，復旦大三
學生吳曉波聯合幾個同學，

懷抱理想，走中國，知天下。他們也面臨如今一
樣的尷尬：理想很豐滿，現實卻骨感。他們想走
很容易，成行卻難，因為沒錢。怎麼辦？拉贊助
吧。他們幾個跑遍上海灘，費盡周折，勉強籌集
到一千多元，一部相機，幾個背包。這些資金和
裝備難於支撐更長更遠的行程。

關鍵時刻，轉機出現了。他們的純淨理想，
感動了湖南婁底的青年企業家廖洪群。當時，廖
是一家小廠的廠長，年收入也才二千多點，卻一
次性給復旦年輕的學子寄去七千元盤纏。這可不
是一筆小錢，一個大學生畢業後要工作十年左右
才能掙到這麼多。他助力他們圓夢，讓他們乘着
理想的翅膀，尋路中國。

吳曉波一行南下婁底拜訪廖廠長，才知道資
助者是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像自己的兄長一樣
熱心，重情厚誼。說到底，他也是一個純粹的理
想主義者。這群年輕人秉燭夜談，以理想的名義
，探討 「中國的出路到底在哪裡」，激情昂揚。
臨別，廖洪群對復旦學子們沒有提別的要求，只

希望他們一路上多觀察，勤思考，回去後，整理一個調查報告
寄過來。

理想如燭，閃耀在他們尋路中國的征途中；光影如虹，默
默祝福他們的理想平順安好。

一九八八年三月八日，他們一行四人，從上海出發在奔赴
貴州廣東海南等地，看到了 「一個真正的貧窮而真實的中國」
。吳曉波以行走之姿，品讀中國，認識祖國，領悟頗深，並開
始認同費孝通所倡導的 「漸進主義和改良主義」。遺憾的是，
返滬後，這群用理想之光燭照人生之路的年輕學子，忙於畢業
論文、工作分配等諸多雜事，除了發了幾篇通訊稿，並沒有寫
出系統性的調查報告，如約寄給廖洪群。

理想照進現實。多年後，吳曉波成為著名財經作家，位列
二○○九年中國作家財富排行榜第五名，廖洪群身為某錳礦的
董事長，正籌備上市事宜。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當年的理想主義者吳曉波和廖
洪群，在再度聚首在湖南一個名叫洪江的小城，感嘆時光如水
流逝，理想如燭，飄忽而微弱。有幸再聚，緣於吳曉波在自己
的微信公號發的一篇文章《只有廖廠長例外》。文中說，很多人
問： 「你見了這麼多企業家，有錢人，哪個讓你印象最深刻？
」吳曉波說： 「廖廠長。」時隔多年，吳曉波也記不太清了，
甚至連他的名字都忘記，只記得他的姓。那麼問題來了——廖
廠長是誰？

一時間，如石落靜池，水花四濺，漣漪激盪。感謝移動互
聯網，此文發出不到兩天，熱心讀者一番搜索，終於把廖洪群
給找到了。

於是便有了這次的久別重逢，吳曉波將自己出版的九部著
作送給廖洪群，換一種方式，實現當年的承諾，把自己多年的
思考，面呈廖廠長。憶及當年，他們感慨那時不談成功，不打
個人的小算盤，在理想的光暈下，個個都有點傻氣，傻得可以
。吳廖相見歡，不談成與敗，理想是唯一的下酒菜，也是僅有
的餐後茶點。

理想是什麼？羅曼．羅蘭說： 「所謂的理想，就是當我們
認清生活的真相之後，我們依舊能夠熱愛它。」德萊賽說： 「
理想是人生的太陽。」蘇格拉底說： 「世上最快樂的事，莫過
於為理想而奮鬥。」

初冬時節，廣州卻溫暖
如晚春，美麗現代的花城以
她的熱情歡迎着來自世界各
國的華文作家。首屆世界華
文文學大會盛大而又圓滿舉
行。會議舉行地：位於廣州
增城的鳳凰酒店建築設計獨

具特色，典雅的長廊鑲嵌着歐洲古典壁畫。行走在
其中，如同走進威尼斯的古典世界。

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以 「語言尋根、文學鑄
魂」為宗旨，以 「華文文學的文化傳承與時代擔當
」為主題，旨在分享世界華文文學的最新成果，團
結世界各地華文作家，追尋共同的精神家園和文學
夢想，是一次守望文化原鄉，推動世界華文文學創
作的大型文學盛會。

在這樣的世界性盛會上最有收穫的，一是可以
聆聽到不同觀點和聲音的激盪。可以認識許多新朋

友，有些名字耳熟能詳，卻是第一次見面。有些面
孔已暌違幾十年，相見時卻是熟人，曾經的大學校
友，如今仍在世界各國奔走，終又有機會聚到一起
。面對面時互相望着對方，儘管已兩鬢染霜，眼中
的神采依然勃發着年輕時的意氣飛揚。曾經走過不
同的國度，也曾選擇了不同的職業，不同行業和地
域的摸爬滾打自有不同的酸甜苦辣，箇中滋味只有
自己知道。是共同的文學夢又把我們聚在一起。我
們如同曾經在一個地球的不同位置上各自奔走，三
十年後又被一種魂牽夢縈的中華文化維繫在一個焦
點。茶敘時都想聽聽對方的故事，有商海浮沉，移
民掙扎，文化衝擊，……如今，撣去身上的塵埃，
煥發起精神將自己文學創作的結晶相互呈現給對
方。

活躍於世界各國的海外華文文學，經歷了近百
年的奮鬥和艱難求索，穿越了懸崖戈壁的阻隔，從
滴水之泉，發展到現在的奔騰之勢，迎來了令人神

往的壯闊景象。我在美國洛杉磯的沙漠上看見了那
片綠洲，即心嚮往之，同時更為旅居海外的游子能
夠擁有一個自由思想的文化氛圍感到萬分榮幸。誠
然，自由的思想並不因為外部條件的具備就可以達
到，但是在此基礎上所進行的個性的寫作，我更推
崇。

奮鬥在美國，我的筆從初來乍到時的艱苦打拚
寫起，底層移民的艱難、創業的坎坷、家庭的變遷
、異域的文化衝突、族裔的交融都成為筆下的故事
。可歌可泣，令人難忘。生活在異國，心靈中難以
割捨的歷史與現實的聯繫。既為遠行者卻難以割捨
與母國文化上宿命的淵源。我們在生活中的每一次
低頭沉思，都會映射昔日在中國生活的印記。

海外華文文學創作，從客觀上分析，既有局限
，也有自由。所謂局限是與兩地主流文化的間離。
用中文寫作，對於英文的主流文壇幾乎沒有什麼影
響。同樣對於中國的主流文壇，影響力也是微弱的

。上世紀九十年代那些描寫海外華人生活的作品，
曾經在特定的時期造成轟動，是遇上了方興未艾的
出國潮。這種現象在今後恐怕再難遇到。移民文學
作品要再創輝煌，相對於作品在題材上的優勢，作
品的主題和對人性的開掘深度都變得更為重要。但
在不利中的有利條件是，海外華文作家所進行的跨
越文化的創作，在觀照中西兩種文化時，具備了多
角度的立足點，這又和西方主流作家，或是中國本
土作家有所不同，這種優勢無法取代。

海外華文文學包含的內容頗為廣泛，上可追根
溯源：移民者的家族歷史，文化比較；旁可融合多
族裔交流，將移民者生活的視野拓展至對居住地人
文生活的廣闊表現；前瞻可關注太平洋兩岸的交流
， 「海歸」回國發展等經歷和所體驗到的兩地差別
，人際關係變化等等都可加以表現。

當代的海外華文作家，具備優良的知識教育背
景和在異國豐富的生活閱歷。但在創作上如何突破

局限，仍道路漫長。海外華文文學如同文學汪洋中
的一條小溪流，要將作者的移民經歷匯入中國文學
的大海，只有這樣，移民文學才能達到新的高度。
讀者對閱讀內容的嶄新期待，要求我們在自己的生
活體驗上有更深刻的挖掘，和更廣闊的視野。

近年來海外華文文學發展顯示了一個新的趨勢
和特點。隨着中國的開放和經濟奇跡，遍布於世界
各地的華文作家十分重視與中國本土的交流，他們
十分頻繁地穿梭於中國和世界各地之間，他們的作
品中反映的生活也越來越離不開自己的出生地中國
。所以，現在活躍在華文文壇上的中堅力量，他們
作品描繪的歷史和現實，已經不僅僅局限於移居地
的移民生活，他們筆下所體現的是一個廣大世界的
融合，是東方與西方世界衝突中的生存和發展。他
們的視野覆蓋中國的近現代歷史，覆蓋移居地的文
化和移民生活，他們作品中提供的思索和藝術形象
，體現了一種宏闊的具備世界格局視野的文化的反
思，這種反思不僅涵蓋海外生活，同樣涵蓋中國的
近現代和現實生活。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嚴歌苓的《陸犯焉識》等近期作品是一種歲月
積澱後對前輩生活的理性審視、張翎偏愛從歷史延
伸到當下，而這個當下總也擺脫不了歷史的陰影。
虹影的《飢餓的女兒》表現的是心狠手辣的現實主
義，很難想像她沒有經過出走與回歸，會那麼不留
情面的回望自己的生活。我的近作《丁香公寓》，
描寫的是上海的一座歷史名樓中的故事，那座公寓
是清代北洋大臣李鴻章第三個兒子李經邁的產業。
丁香公寓裡發生的故事，是中國一個特定社會階層
生活的縮影，住在公寓中的作家、電影明星、民族
資本家等等在 「文革」運動開始後首當其衝，成了
革命的對象。他們的命運隨着社會的急劇變化產生
了強烈的戲劇性。我也是希望選擇了一條接地氣的
途徑，真實地寫活作為社會組成元素的個體的 「人
」在 「文革」年代的生活感受，把童年、少年記憶
中的那個波瀾壯闊的年代做更人性化的描繪。綜上
所述，用人性化的方式，寫出我們所經歷過的歷史
年代似乎成了我們回歸的共同選擇。這不會是偶然
。即便是描寫現實生活，有些作品也已經把關注點
轉向 「海歸」們回到故國的 「二次文化震盪」。

如果說可以把海外移民文學稱作為 「第二次傷
痕文學」。那麼現在當他們從異國生活題材回歸後
的反思性寫作，就不是 「傷痕文學」的重複。而是
一次更深層次的人性探索的文學體現，這些文學已
經為豐富多彩的本土中國文學提供完全不同的一種
視角。同樣的題材，同樣的歷史年代，同樣的歷史
機遇，我們會有自己的發現。當我在會上闡述這一
觀點時，看到台下 「傷痕文學」的代表人物盧新華
正坐在台下。

遍布世界各國的海外華文文學已經走過了萌芽
時期，正迎向更豐碩的收穫季節。在中西文化不斷
融合的大環境中，遊走於世界各地的華文作家們辛
勤耕耘，不斷寫出作品，他們的作品已經從不同方
面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版圖和內容。此次由國務
院僑辦主辦的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是一次海外華
文作家的大聚會、作品的一次大檢閱、也是一次大
總結，更從國家的層面吹響了一次繼續出發的進軍
號。來自美洲、歐洲、大洋洲和東南亞，以及港澳
的作家們匯聚一堂，在這次高規格的文學盛會中碰
撞思想，激發靈感，鼓勵創作。這樣的文學盛會與
時代相符合，與時俱進，成果也將在不久的將來顯
現出來。

老
子
有
言
：
﹁人
法
地

，
地
法
天
，
天
法
道
，
道
法

自
然
。
﹂
﹁法
﹂
是
動
詞
﹁

效
法
﹂
之
意
。
自
然
、
道
、

天
、
地
都
有
自
己
運
行
的
法

則
，
需
要
人
的
尊
重
、
遵
循

和
效
法
。
﹁天
行
健
，
君
子

以
自
強
不
息
；
地
勢
坤
，
君

子
以
厚
德
載
物
。
﹂
君
子
效
法
天
地
，
習
得
自
強

不
息
、
厚
德
載
物
的
品
格
。
以
天
地
的
法
規
作
為

自
己
為
人
處
世
的
指
引
，
是
君
子
的
選
擇
。

天
地
自
然
有
自
己
的
法
則
，
人
類
社
會
也
有

自
己
運
行
的
法
規
。
﹁法
規
﹂
一
般
分
硬
性
和
軟

性
兩
種
。
所
謂
硬
性
的
法
規
，
即
我
們
熟
知
的
法

律
、
規
章
制
度
等
有
條
文
的
規
定
。
至
於
軟
性
的

，
範
圍
就
很
廣
了
，
包
括
道
德
、
風
俗
習

慣
、
潛
規
則
等
等
。
﹁法
規
﹂
是
一
種
運

作
的
規
律
，
包
括
﹁陰
陽
﹂
、
﹁明
暗
﹂

、
﹁正
邪
﹂
…
…
兩
類
立
場
的
勢
力
，
努

力
維
持
着
社
會
狀
態
的
平
衡
。

除
了
自
然
與
社
會
這
兩
種
早
為
大
眾

所
熟
知
的
法
規
之
外
，
我
更
想
強
調
的
是

生
活
在
二
者
之
中
的
個
人
的
法
規
。
所
謂

個
人
的
法
規
，
指
的
是
個
人
生
活
和
為
人

處
世
所
遵
循
的
習
慣
和
規
律
，
是
你
之
所

以
成
為
你
自
己
而
非
他
者
的
根
本
原
因
。

就
像
自
然
天
地
的
運
行
和
人
類
社
會
的
運

作
一
樣
，
每
個
人
獨
立
的
法
規
都
應
該
得

到
尊
重
，
甚
至
配
合
。
在
與
人
交
往
中
，

為
了
使
雙
方
的
交
往
保
持
在
一
種
友
好
、

和
諧
的
氣
氛
中
，
往
往
需
要
尊
重
、
遵
循

對
方
的
法
規
，
這
也
是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默

契
。
假
如
與
自
己
地
位
較
高
的
人
交
往
或

有
求
於
人
，
我
們
一
般
會
察
言
觀
色
、
投

其
所
好
，
這
也
許
是
一
種
迎
合
、
討
好
，

甚
至
﹁阿
諛
奉
承
﹂
。
即
便
與
同
輩
或
比

自
己
要
小
的
朋
友
交
往
，
也
應
該
選
擇
雙

方
都
比
較
容
易
適
應
和
接
受
的
方
式
，
這

樣
才
有
利
於
談
話
氣
氛
的
愉
悅
、
交
往
效

果
的
增
加
。
日
前
學
聯
與
港
府
對
話
食
白
果
，
個

中
因
由
，
排
除
別
的
要
素
，
也
可
從
中
作
些
反
思

！
畢
竟
，
觀
察
、
判
斷
、
試
探
、
調
整
、
落
實
，

常
常
是
人
際
交
往
中
順
應
雙
方
法
規
的
五
步
曲
。

陳
奕
迅
的
粵
語
歌
《
白
玫
瑰
》
風
靡
大
江
南

北
，
並
改
編
成
國
語
版
的
《
紅
玫
瑰
》
。
在
粵
語

版
中
，
有
這
樣
一
段
歌
詞
：
﹁怎
麼
冷
酷
卻
仍
然

美
麗
／
得
不
到
的
／
從
來
矜
貴
／
身
處
劣
勢
／
如

何
不
攻
心
計
／
流
露
敬
畏
試
探
你
的
法
規
﹂
。
在

追
逐
愛
情
、
與
情
人
相
處
的
過
程
中
，
人
更
能
明

顯
地
體
會
到
﹁個
人
法
規
﹂
的
獨
特
性
。
每
個
人

都
是
獨
立
的
個
體
，
都
有
自
己
獨
一
無
二
的
法
規

。
交
往
中
的
情
侶
，
需
要
尊
重
、
觀
察
、
理
解
、

試
探
彼
此
的
法
規
，
學
着
互
相
適
應
、
順
從
和
配

合
，
而
非
各
執
己
見
，
以
自
己
的
法
規
與
對
方
的

作
對
抗
。
試
圖
以
自
己
的
法
規
來
要
求
對
方
，
結

果
往
往
適
得
其
反
。
另
一
方
面
，
在
學
會
尊
重
、

寬
容
、
圓
滑
的
同
時
，
要
明
白
到
，
愛
情
和
婚
姻

的
幸
福
不
是
遷
就
、
將
就
與
湊
合
。
的
確
，
愛
情

與
婚
姻
需
要
改
變
、
付
出
，
乃
至
犧
牲
，
但
一
味

如
此
，
盲
目
地
、
毫
無
原
則
地
改
變
與
配
合
，
就

變
成
了
遷
就
，
這
不
是
幸
福
的
愛
情
與
婚
姻
。
改

變
可
以
，
但
不
能
變
得
迷
失
了
自
我
，
更
不
能
接

受
沒
有
方
向
和
原
則
的
改
變
。
請
永
遠
要
記
住
，

﹁我
很
重
要
﹂
。
一
個
人
的
誕
生
，
是
上
天
帶
給

這
個
世
界
、
這
個
家
庭
無
與
倫
比
、
獨
一
無
二
的

禮
物
。
我
珍
惜
和
感
恩
這
唯
一
的
我
，
我
捨
不
得

隨
意
放
走
她
、
失
去
她
。
所
以
，
我
努
力
把
握
着

命
運
的
方
向
，
絕
不
輕
易
妥
協
、
放
手
。
我
要
大

步
走
出
我
法
規
，
還
自
己
以
真
我
。

楊
千
嬅
的
《
我
係
我
》
有
這
樣
一
段

：
﹁我
在
遊
花
園
嗎
／
只
想
高
歌
我
係
我

可
不
可
／
不
想
答
案
像
形
象
控
制
我
／
麻

木
全
為
太
早
講
太
多
／
我
係
我
所
以
認
我

不
清
楚
／
能
憑
什
麼
可
解
釋
我
怎
樣

為

何
／
常
常
問
我

我
會
假
扮

扮
了
解
我

／
何
妨
直
說

我
每
一
日

在
結
識
我
﹂

。
我
有
我
的
法
規
，
我
的
法
規
就
是
我
。

不
要
問
我
法
規
是
什
麼
，
你
看
到
是
什
麼

，
就
是
什
麼
。
語
言
總
有
局
限
性
，
﹁道

可
道
，
非
常
道
；
名
可
名
，
非
常
名
。
﹂

用
語
言
簡
單
表
述
了
一
個
答
案
，
你
滿
意

了
，
但
實
質
真
如
此
嗎
？
人
總
愛
迫
切
地

追
問
一
個
答
案
，
想
要
獲
得
一
個
法
規
，

那
是
因
為
，
在
固
定
的
答
案
和
法
規
中
，

更
容
易
生
存
。
但
事
實
是
，
人
生
本
來
就

在
不
斷
變
化
，
無
論
是
外
部
的
環
境
還
是

內
部
的
心
境
，
所
有
未
來
的
際
遇
都
是
未

知
、
可
變
的
，
也
就
是
說
，
根
本
沒
有
現

成
的
答
案
和
固
定
的
法
規
。
你
想
了
解
我

到
底
﹁怎
樣
﹂
、
﹁為
何
﹂
，
你
要
我
如

何
用
語
言
回
答
你
？
假
如
你
願
意
陪
我
走

下
去
，
我
願
意
也
需
要
用
一
生
來
回
答
你

，
因
為
，
我
每
一
天
都
在
結
識
我
自
己
。

﹁搖
曳
風
騷

沒
有
路
我
行
不
到
／
沒
有
鞋

駕
馭
不
到
／
自
信
利
舞
蹈

着
起
斗
零
踭

大
步

大
步
／
昂
然
踏
進
下
個
美
麗
花
都
／
步
法
未
會
學

不
到

步
向
大
眾
來
宣
布
／
路
線
任
我
鋪

着
起

斗
零
踭

逐
步
逐
步
／
來
邁
向
耀
眼
的
前
途
／
人

成
熟
才
值
得
自
豪
。
﹂
（
楊
千
嬅
《
斗
零
踭
》
）

這
是
一
首
我
很
喜
歡
的
歌
，
整
首
歌
的
歌
詞
都
讓

人
很
受
鼓
舞
。
初
次
怯
怯
地
穿
起
高
跟
鞋
，
從
鏡

子
中
看
到
剛
走
過
成
人
禮
的
青
澀
的
自
己
。
未
知

該
如
何
駕
馭
的
也
許
不
只
是
高
跟
鞋
，
還
有
那
躁

動
、
不
安
又
赤
誠
的
內
心
。
當
初
摔
的
一
跤
，
讓

如
今
學
會
站
立
。
無
論
多
高
的
鞋
踭
，
也
不
比
知

性
、
耐
性
把
人
托
得
高
。

富貴不能淫 易湘壬

理
想
之
光
…
…

陳
志
宏

世界變小 我們更近
葉 周

效法天地，還原自己
嚴詩喆

為了維護正義，對犯罪的親屬不徇
私情，使受到應得的懲罰，稱之為 「大
義滅親」。

春秋時期，衛莊公去世後，由長子
繼承王位，史稱衛桓公，桓公之弟州吁
野心勃勃，與退休大夫石碏的兒子石厚

狼狽為奸，謀殺了桓公，詐稱桓公是病死的。正彈冠相慶準備
登位稱王時，弒君篡位的惡行傳了出去，立即引起怨聲載道，
亂象叢生。

州吁慌了手腳，因知石碏德高望重，挽請他出任百官之首
的相國，石碏知其陰謀，以老病為由拒絕了。州吁復令石厚以
父子之情，向石碏討教如何安定朝野順利登位良方。

石碏對州吁及石厚所作所為深痛惡絕，有心為國除害，佯
作答應，出點子說： 「諸侯王繼位，須由周天子冊封，國人方
能服膺。陳桓公深得天子寵信，陳國又與衛國睦鄰，我可寫信
與他，請其向天子疏通，你與州吁攜禮去陳國，央求助一臂之
力，大事可成。

石碏寫信一封，人搶先送到陳桓公處，大意說，州吁、
石厚弒君篡位，禍國殃民，我年老體衰，力不從心，故拜託國
君，此兩人到時，請代為拿下。

再說州吁與石厚帶厚禮匆匆趕往陳國。陳桓公按石碏信
中囑託，將兩人扣押後，通知衛國。

是時衛國還未議立新君，文武百官公推石碏暫時主持朝政
。石碏按衛國法典，宣布將州吁、石厚處死。有大臣慮及石碏
年事已高，又只有一個兒子，便以石厚是從犯為由，請免石厚
一死。石碏不允，說： 「逆子助紂為虐，罪大惡極，按律當死
，怎可徇私情而棄大義？隨即令專使赴陳，將州吁、石厚處以
極刑。 「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
謂乎！」這是《左傳．隱公四年》中的讚語，謂石碏是一位純
粹正直的巨子，他痛恨州吁，把為虎作倀的兒子石厚一起殺了
。大義滅親，說的正是此種事情！」

石碏大義滅親
陸茂清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文文化化
什錦什錦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人人
與與事事

東東西西
走廊走廊

人人生生
在線在線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
農
曆
十
一
月
初
一
、
星
期
一
）
七
時
零

三
分
是
二
十
四
節
氣
中
的
﹁冬
至
﹂
。
此
刻
視
太
陽
到
達
黃
經
二

百
七
十
度
，
正
處
在
南
回
歸
線
上
，
之
後
太
陽
光
的
直
射
點
折
回

又
逐
漸
往
北
移
動
。

據
《
月
令
七
十
二
候
集
解
》
，
冬
至
是
﹁終
藏
之
氣
，
至
此

而
極
也
。
﹂
又
據
《
通
緯
．
考
經
援
神
契
》
稱
是
﹁陰
極
而
陽
始

至
，
日
至
南
，
漸
長
至
也
。
﹂
是
說
冬
至
這
天
太
陽
在
空
中
的
位

置
已
到
最
南
，
地
處
北
半
球
的
我
國
各
地
的
日
影
（
斜
影
）
最
長

。
古
代
就
用
土
圭
測
日
影
的
辦
法
，
測
出
日
影
最
長
的
一
天
為
冬
至
。
二
十
四
節
氣
中

的
﹁冬
至
﹂
是
古
人
最
早
確
定
的
節
氣
。
民
間
的
﹁冬
九
九
﹂
的
﹁九
﹂
（
如
民
諺
﹁

冷
在
三
九
﹂
等
）
，
是
從
冬
至
這
一
天
開
始
起
算
的
。

根
據
史
籍
記
載
，
我
國
早
在
殷
周
時
代
，
是
以
冬
至
的
前
一
天
為
歲
終
（
除
夕
）

，
冬
至
這
天
為
新
年
歲
首
即
元
旦
，
相
當
於
現
今
的
春
節
。
後
來
制
定
出
二
十
四
節
氣

，
也
以
﹁冬
至
﹂
為
首
，
不
像
之
後
改
用
的
夏
曆
（
今
俗
稱
農
曆
）
是
以
﹁立
春
﹂
為

首
。

中
華
民
族
的
傳
統
節
日
中
，
有
些
是
以
節
氣
為
節
日
的
，
如
﹁清
明
節
﹂
、
﹁立

夏
節
﹂
等
，
而
資
格
最
老
的
是
﹁冬
至
節
﹂
—
—
民
間
也
有
稱
之
為
﹁冬
節
﹂
的
。
因

為
歷
史
上
曾
以
﹁冬
至
﹂
為
歲
首
元
旦
，
後
來
雖
不
再
作
為
元
旦
，
但
仍
視
之
為
一
大

節
日
，
而
且
還
有
﹁冬
至
大
如
年
﹂
之
說
。
歷
史
上
冬
至
（
冬
節
）
的
節
俗
是
：
家
人

團
聚
，
備
辦
佳
餚
，
祭
祀
祖
先
，
歡
慶
暢
飲
，
如
同
過
年
。
這
在
《
帝
京
歲
時
紀
勝
》

中
有
記
載
：
﹁予
日
為
冬
夜
，
祀
祖
羹
飯
之
外
，
以
細
心
餡
包
角
兒
奉
獻
。
諺
所
謂
﹃

冬
至
餛
飩
夏
至
麵
﹄
之
遺
意
也
。
﹂

舊
時
過
冬
至
節
食
俗
因
地
而
異
，
豐
富
多
彩
；
但
必
不
可
少
且
必
須
用
於
祭
祖
和

每
人
須
先
吃
的
，
北
方
是
餛
飩
（
長
三
角
一
帶
也
有
用
米
粉
做
的
餃
子
）
而
南
方
是
米

糰
即
圓
子
。
台
灣
民
歌
《
賣
湯
圓
》
，
這
湯
圓
原
先
就
是
閩
台
的
冬
至
食
品
而
非
元
宵

節
的
元
宵
。
南
方
人
冬
至
吃
米
糰
和
廣
東
人
還
吃
其
他
圓
形
食
品
，
除
象
徵
團
圓
外
，

還
與
﹁迎
陽
﹂
風
俗
有
關
。

冬
至
與
冬
節

仁

杰

首
屆
世
界
華
文
文
學
大
會

葉
周
攝


